全国残疾人体育竞赛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全国残疾人体育竞赛工作，确保各类全国性残疾人体育竞赛的顺利进行，促进我国残疾人体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举办残疾人体育赛事的单位和组织。

第三条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体育部(以下简称“体育部”)负责全国残疾人体育运动训练、竞赛管理及推广、普及等工作，实行统一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举办残疾人体育比赛实行审批制度：

 (一)凡在我国境内举办的国际性残疾人比赛，以及有外籍运动员或运动队参加的比赛，必须经由比赛所在地省级残联向体育部提出申请，全国性残疾人组织、中国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及中国残联直属单位可直接向体育部提出申请，经中国残联审核批准后方可举行；

 (二)举办全国性（含港澳台地区运动员参赛的）、跨省级行政区域的残疾人体育邀请赛、公开赛、冠军赛、友谊赛、对抗赛等，必须经由比赛所在地省级残联向体育部提出申请，全国性残疾人组织、中国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及中国残联直属单位可直接向体育部提出申请，经中国残联审核批准后方可举行；

(三) 全国综合性残疾人赛事和全国残疾人体育锦标赛、联赛、选拔赛的主办单位为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体育总局及全国性残疾人体育组织，由主办单位确定承办单位。

（四）举办地方性残疾人体育比赛，依照当地残疾人体育竞赛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章  竞赛的申请与批准

第五条  申请举办残疾人体育赛事的单位和组织（以下简称“主办方”），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二)有能力执行中国残联、国家体育总局及全国性残疾人体育组织制订的有关运动规程和规则；

(三)有与比赛规模相当的组织机构和具有相当专业知识的管理人员；

(四)有与比赛规模相应的经费和设备；

(五)使用的比赛设备符合残疾人体育规则规定的设备标准；

(六)有符合治安、消防、卫生和环境保护条件的适宜场所；并全面负责赛场秩序等安全保卫工作；

(七)有符合要求的医疗救护设备和人员；

(八)主办方应当为参赛运动员办理保险，或者参赛运动员应当为自己办理保险后方能参赛；

(九)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十)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举办全国性残疾人体育比赛，须提前6个月提出申请；举办国际性残疾人体育比赛须提前8个月提出申请。体育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同意的书面答复。
第七条  主办方应当提交下列文件材料：

(一)体育竞赛申请表或主办方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并加盖公章；

(二)主办方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件或登记、注册的证明材料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三)竞赛规程、筹备实施方案、安全工作方案、医疗保障措施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竞赛规程，包括比赛的名称、主办单位名称、承办单位名称、宗旨、竞赛项目、时间、地点、参加单位、参加办法、竞赛办法、竞赛规则、奖励办法等；

(四)比赛主要组织机构人员名单；

(五)经费来源和经费预算报告；其中向参赛者收取食宿、参赛费用不得高于中国残联同年主办的其他赛事标准。
(六)竞赛场地所有人或主管单位同意使用的证明；

(七)票务销售或有偿赠送实施方案；

(八)按时、足额兑现奖金的承诺书；

(九)省级残联、体育主管部门同意举办比赛的批准文件。

（十）缴纳竞赛经费总额的5-10％竞赛保证金。待竞赛圆满结束后，予以退还。
第八条  未经中国残联审批的残疾人体育比赛，不得冠以“世界”、“国际”、“亚洲”、“中国”、“全国”、“国家”、“中华”等字样。

第九条  未经中国残联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成立任何形式的残疾人体育国家队。

第十条 主办方应当按照审批登记的要求举办残疾人体育竞赛，不得随意变更审批登记内容，因时间、地点以及其他因素确需变更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向原审批登记机关办理变更手续。因特殊情况需要取消赛事的，主办方应当向审批机关办理赛事注销手续后，向社会准确发布公告，并依法清理有关债权债务，保证金不退还。

第三章  参赛规定

 第十一条  参赛运动员必须符合全国残疾人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 必须按照竞赛规程、竞赛日程所规定的时间准时到赛区报到，自觉遵守赛区的各项规定。

第十三条   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着装，服装上所有标志和广告应当符合有关要求，违者须立即纠正，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第十四条 按时参加组委会安排的其它会议等活动。

 

第四章  竞赛监督与管理

第十五条   残疾人体育赛事的管理组织实行谁主办、谁负责的原则。主办方是赛事组织、安全、食品卫生、宣传等工作第一责任人，应与承办方、协办方、场地提供方等有关合作方签订协议，明确安全责任。体育竞赛需要办理治安、工商、卫生、税务等其他审批手续的，主办方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各级地方残联部门应当加强赛事过程的监管，对赛风、赛纪及裁判员执法等进行检查监督。体育部有权对比赛进行监督、检查，并视情指派技术代表对比赛行使监督和仲裁。
第十七条 主办方应当对体育部及相关残联、体育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予以协助与配合，不得拒绝和阻挠。
第十八条 竞赛实行公平竞争原则，参赛的教练员、运动员和裁判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各级残联、体育主管部门对残疾人体育竞赛的有关规定，遵守职业道德；严禁使用禁用物品，不得弄虚作假、徇私舞弊。

第十九条 举办残疾人体育赛事，主办方应当通选聘获得国家残疾人体育等级的裁判员，并遵循公开、公正的原则。主办方不得随意委派他人承担裁判工作。

第二十条 赛事冠名及市场运作收益的20%作为支持残疾人体育发展资金汇入全国性残疾人体育组织，用于人员培训、残疾人运动员集训、日常办公等支出。 
第二十一条 竞赛结束后30日内主办方应当向审批部门递交比赛的工作总结（包括运动员和裁判员名单）、成绩册。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二条 残疾人体育比赛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赛事审批部门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予以警告、暂停和取消赛事的处罚：

(一)未经竞赛所在地残联、体育主管部门同意并报体育部审批，擅自举办国际性、全国性残疾人体育比赛，不听劝阻的；

(二)申请、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三)从事与申请书中载明的目的、意义和项目内容不一致的；

(四)安全制度和安全责任未落实的；

(五)违背体育道德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其它行为。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各地方残联、体育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办法或实施细则，并报体育部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残联体育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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